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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音汇

既要对受贿“眼里容不得沙子”，也要让
“围猎者”付出沉重代价。6月3日，《中国纪检
监察报》报道了重庆、江苏、广东等地纪委监委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有关创新举措。其中，
江苏省纪委监委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受贿行
贿一起查”工作的意见》及配套协作方案，在严
查行贿者本人的同时，对于其通过行贿获取的
经济利益、职务晋升、资格资质、荣誉奖励等，
也要依纪依法予以没收、追缴、取消。惩治行
贿如何更加有力、有效，怎样形成对行贿者“人
人喊打”的强大声势？请你来支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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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报事项，
瞒得住吗？

今日锐评

画里有话

清风 勇于做栽树人、挖井人
●“做隐姓埋名人”和“勇于做栽树人、挖井人”，无不体

现出为国家利益、为民族大义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甘于寂寞的

优秀品质。

近日，江苏省兴化市沙沟镇会计代理

服务中心原出纳、会计姜兴挪用公款问题

被通报。2015年 2月至11月，姜兴在担任

兴化市沙沟镇会计代理中心出纳、会计期

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购买的空白银

行支票上私盖公章和印鉴并私自留存，后

通过这些空白支票，分24笔将会计代理中

心代管的村级资金448万余元提取成现金

或转存到其个人银行卡中，并分27笔将其

中437万余元提供给其父用于偿还因放高

利贷向有关人员所借的本金、利息及银行

贷款等。2017年 8月，姜兴受到开除党籍

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正

是——

一招乾坤大挪移，

公款挪到自己家。

“高利”上下皆高压，

“高招”也得进高墙。

漫画/任坚 诗文/六水

■陈欣 孟庆毅

“马良自欺欺人，认为全

市 1000 多名处级干部，每人

需要报告的事项多、内容杂，

组织核查肯定十分困难，瞒报

漏 报 个 把 事 项 不 会 有 人 知

道。”近日，媒体披露了广东

省惠州市特警支队原支队长马

良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其中

提到马良违反组织规定，瞒报

家庭财产。

马良为什么会瞒报？说明

心里有鬼，家庭财产中有见不

得光的东西。他煞费苦心地瞒

报，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之举！不然，按照要求如实报

告个人有关事项，这又是什么

难事呢？

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通报的典型案例中，“瞒报

个人有关事项”屡被提及。这

其中，虽不乏对报告个人有关

事项认识不到位、思想有偏差

的“糊涂之人”，但更多的是

类似马良这样的知道自己“不

干净”的自欺欺人者。不少贪

官落马后的事实也证明，他们

瞒报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

刻意逃避组织监督，隐藏自己

的“狐狸尾巴”。

纸是包不住火的。随着个

人有关事项报告的“笼子”越

扎越紧，抽查核实的比例、频

次越来越高，岂是想瞒就能瞒

得了的！即便瞒得了一时，也

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不

妨对照看看 《领导干部报告个

人有关事项规定》 和 《领导干

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

处理办法》，瞒报的“风险”

更大了！若是继续心存侥幸，

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向组织如实报告“家事、

家产”，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

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不仅是组

织对干部的一种监督和约束，

也是一种自我“防疫”。提高

认识、端正态度，如实准确地

填报所要求的每一项内容，做

到一项不漏，一项不少，不随

意 也 不 任 性 ， 不 “ 拔 高 注

水”，也不缺斤短两，更不因

害怕监督而瞒报、漏报，这既

是责任，更是义务。若是弄虚

作假，不仅是对党的不忠诚、

对组织的不信任，更是对自己

的不负责任。

严于律己、用权为民，一

身正气、两袖清风，那么在填

报个人有关事项时就不会有什

么顾虑，更不会有什么畏惧。

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

受贿行贿一起查，行贿案例警示教育也要跟上去。以

案为鉴，上好“警示教育课”，对预防行贿同样重要。如果不

及时将对行贿人的查处情况“广而告之”，那么，对行贿“零

容忍”的信号就会弱化，“人病我防”的作用也难以体现。

向全社会释放对行贿“零容忍”信号，就要开设行贿

案例“警示教育课”。一方面，要使通报曝光行贿典型案

例成为常态，将行贿人的丑行公之于众，令其对名誉扫地产

生切肤之痛。另一方面，不仅要通报案情，还要详细通报对

行贿者的处理情况，特别是要公布对通过行贿获取的经济

利益、职务晋升、资格资质、荣誉奖励等的处置情况，用鲜活

的事实说明行贿就会付出沉重代价，让公众受警醒、明底

线、知敬畏，从而不敢、不想行贿。 （邱明烨）

“围猎者”腐蚀政治生态，贻害无穷，必须套上“紧

箍”，让其无力“围猎”。一要建立健全监督体系，规范权

力运行，扎紧制度笼子，让“围猎者”无机可乘。二要构

建联合惩戒机制，加强与银行、交通、公安等职能部门的

通力协作，在银行贷款、注册企业、购买车辆、购地置

产、承揽工程以及高消费等方面共同对“围猎”的单位和

个人予以严格限制，使其在日常经济活动中的诚信信誉受

到影响，寸步难行。三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媒体曝光

“围猎者”名单，鼓励群众举报行贿者，在社会上营造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氛围。四要强化责任追究。对

于“围猎者”，在依纪依法追究其责任的同时，还要让其

“吐出”所有的获利，该收缴“利禄”的收缴，该取消“功名”的

取消。如果“围猎者”是公务员，更要严肃处理，或摘“乌纱

帽”或砸“铁饭碗”，以儆效尤。 （俞慧敏）

行贿的目的，无非是想规避正常合法程序，通过走

“捷径”来获取不正当利益。行贿者乐此不疲，除了其所

获往往比所付要丰厚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行贿

即使被查处，受到的惩罚相对偏轻，导致“前贿后继”现

象屡禁不止。要遏止这种现象就要让行贿者付出“高代

价”，最终得不偿失。打击行贿，依纪依法严惩行贿者是

重中之重。在查处受贿案时，决不能为取得证供而对行贿

者“网开一面”，不然很容易形成“破窗效应”，无法对有

恃无恐的行贿者形成真正的震慑。应根据不同情节，追究

行贿者的党纪政务责任及刑事责任，对多次行贿者要从重

处罚，对行贿未遂者也要通过批评教育、诫勉谈话，令其

知错、知止。同时，要将行贿行为记载下来，视情节、后

果予以通报曝光。是党员、干部的，记入个人廉情档案，

使其在职务晋升、资格考试、评先评优等方面受到影响；

不是党员、干部的，记入个人信用记录，使其在资质办

理、企业经营以及金融贷款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唯有让

“低成本”的行贿行为成为一种全党唾弃、社会嫌弃的

“污点”，才能让人“抛弃”，唯恐避之不及。 （黄信国）

给“围猎者”套上“紧箍”

以“高代价”让行贿者得不偿失

向全社会释放
对行贿“零容忍”信号

■付瑞鹏

“ 亦 余 心 之 所 善 兮 ， 虽 九 死 其 犹 未

悔。”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称赞院士们是“干惊天动地事，做

隐姓埋名人”的民族英雄，勉励科技工作

者要“打好基础、储备长远，甘于坐冷板

凳，勇于做栽树人、挖井人”“夯实世界

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

“做隐姓埋名人”和“勇于做栽树人、挖

井人”，无不体现出为国家利益、为民族大

义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甘于寂寞的优秀品

质。一次次科学技术创新突破的背后，是

一代代科学家耕耘许久的付出与坚守。这

些科学家背后的共性品质特征，就是皆有

“功成不必在我”的担当精神。

“功成不必在我”意指“事业的成功，没

有必要看我一个人”，简单理解就是事业取

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不必在我，体现出一

种 宽 广 的 心 胸 、高 尚 的 情 怀 和 担 当 的 精

神。这句话原载 1932 年 7 月 3 日《独立评

论》第 7 号，是胡适先生当年致毕业生的演

讲稿，意在鼓舞毕业生面对国难最紧急的

年头，坚定信念，勇挑担子，深信天下没有

白费的努力，救国图存一定会实现。

就“功成不必在我”，习近平总书记

在多个会议、多个场合反复提到。2015

年 1 月，在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

上，总书记指出“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

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要有‘功成不必

在我’的境界，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

接着干下去”。在今年两会上，总书记在

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又指出，“‘功成

不必在我’，不是消极、怠政、不作为，

而是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人

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

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

好事，既要做显绩，也要做潜绩。”

然而，在现实工作中，个别干部“贪功

冒进”，秉持“功成必在我”的想法，在“功利

心”“政绩观”的作祟下，愿意做显绩，不愿

意做潜绩；愿意做面子工程，不愿意做里子

工程；愿意做眼前事，不愿意做长远事。在

他们看来，显绩、面子工程和眼前事看得

见，容易得到上级的关注，而潜绩、里子工

程和长远事虽然是给当地老百姓真正谋福

利，但等出了成效自己在哪里任职都说不

清楚，何必给继任者留政绩，而自己去做这

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因此，有些领导干部

主政一方时，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

山；只管盖高楼大厦，不管棚户区改造。只

想出立竿见影的“政绩”谋求高升，这样的

领导干部并非真正的担当者。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事事“功成必在

我”，那么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我们的

革命先烈只想自己生命无忧、家人安稳，又

怎会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专家学者只想自

己吃饱喝足、衣食无忧，又怎会殚精竭虑、

忘我奉献；在改革开放时代，我们的改革闯

将只想自己实现小康、迅速富裕，又怎会敢

想敢干、积极作为。正是无数人秉承“功成

不必在我”的大情怀，才担当起了解放旧中

国、建立新中国的使命，担当起了迅速恢复

生产、解决百姓温饱问题的使命，担当起了

快速发展生产、引领全面小康的使命。

33 岁辞去副厅级职务，每天工作 20

小时，只为了一件事：搜集每一颗平凡的

种子，点亮民族的“种子梦”。这是著名

植物学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钟扬教

授的毕生心愿，他是这么想的，更是这么

做的。在海拔 6000 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

坡，他攀登到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高度；

用 16 年行程 50 万公里，每年 100 多天在

最偏远、最荒凉、最艰苦的地方穿梭来搜

集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有人问钟

扬，每天采集种子没有眼前利益，值得

吗？“功成不必在我。”他回答，“若百年

后人们发现有一种植物可以抗癌，但因气

候变化物种消失时，也许人们会想起，一

百多年前，有个人好像采集过。”

2017 年 9 月，钟扬教授在科研工作的

第一线不幸遭遇车祸，生命停留在 53 岁。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

惧 ，因 为 我 的 学 生 会 将 科 学 探 索 之 路 延

续。”斯人已去，言犹在耳，让人铭记一位优

秀党员“勇于做栽树人、挖井人”的担当。

■陈军

可能大家有过这样的感受，有时读到一

篇文章感觉很有道理，逻辑性也强，但回过

头来想想，并没有多少现实意义，读过后便

不留任何痕迹。

为什么会让人觉得“有道理但没意义”

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文而文，文

没有应验在事上。也就是说文章不是从工作

生活的实践中来，而是闭门造车、东拼西凑

出来的。这样脱离实际的文章是浮在事上

的，不能用来指导实践，看上去再有道理，

也是轻飘飘的，毫无意义。

“虚、假、空”文章的炮制者，对此心

知肚明，“反正也没人看”。懒惰的，直接抄

袭，全文只把“2017 年”改成“2018 年”；

“勤快”的，改头换面，移花接木，只要

“洗稿”功夫深，不尽“原创”滚滚来。这

样“写”出来的文章，不可能有什么价值。

即使文学作品中的虚构部分，也是来源

于生活、忠实于生活的。但像文件通知、总

结材料、调研报告等这些服务工作、直接指

导工作实践的文稿，也落入“有道理但没有

意义”的窠臼，是不折不扣的形式主义，不

利于工作开展和事业发展，必须坚决纠正。

毛泽东同志在 《反对党八股》 一文中写

道，“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

言之无物。”要让文章“有意义”，就要求真

务实。特别是为工作服务的公文，内容应当

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反映真实情况，

作出客观分析，不仅有对人对事的针对性，

还有指导实践的可操作性。邓小平同志强

调：“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

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脱离实际

的文稿，言之无物的文风，不仅没有意义，

还会助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贻误问题的

解决时机。

哲人说：“道理是直的，但路经常是弯

的。”道理要顺着实践的步子进来，才能与

路合拍。凭空搭建起道理的“四梁八柱”，

再用华丽辞藻堆砌起来的文章，看上去再有

道理，也是空对空、脱离实践的，一应验在

“弯”路上，自然就行不通。大话、空话、

套话充斥的文章，一般都是空发议论。道理

对不对？可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就是不

管用。因为不针对具体人具体事、不指导具

体工作，再有道理也只不过是正确的废话。

实践是检验文风的重要标准。换言之，也只

有经过扎实调研、认真思考、反复论证，才

能写出直面问题、有的放矢的文章，从而指

导工作实践、推动工作落实。

不做“有道理但没意义”的文章

千万别把“灯下黑”

视为别人家的“事故”或

“故事”。防止“灯下

黑”，既要打醒那些不收

手不收敛的“装睡者”，

更要唤醒自我感觉良好

的“沉睡者”。

■本报记者 陈治治

近日，从中央纪委某派驻纪检组听说

了一件事，吓了一大跳。

该纪检组去年下半年对监督单位的

党员干部进行了一次党建基础知识测评，

结果是出人意料的“不理想”。局级党员

干部，全部正确率不足四成，有人答错了

一半多；处级及以下党员干部，全部正确

率是少得可怜的百分之十几，其中答不出

什么是“两学一做”“三会一课”的，大有人

在。这几乎够“不可思议”了，须知，这次

测试可是提前作了说明和动员的。

可万万没想到，还有更离谱的。测

试之前，纪检组领导随机询问了监督单

位 的 9 位 同 志 ： 什 么 是 党 的 “ 六 项 纪

律”？只有 2 人回答正确，“一项都答不

上来”的亦有 2人。

全面从严治党 5 年多了，高压反腐时

时有“惊雷”，正风肃纪处处闻“警告”，攻

势如潮、振聋发聩的态势下，竟然还有党

员干部对“六项纪律”一知半解甚至茫然

无知，还偏偏在中央部委。“纪盲”和“半纪

盲”不乏其人，为什么？以其昏昏，谈讲政

治、守纪律，能有底气和说服力吗？不闻

不问，不观察、不掌握“责任田”的“作物”

生长情况，又怎能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

令纪检组忧心忡忡的，还不是答题分

数，而是从对“这片森林”的摸底情况来

看，“有问题”“毛病不少”的党员干部，却

普遍“自我感觉良好”，甚至于，有人集纪

盲和法盲于一身还浑然不觉，干了违纪违

法的事却不以为然。

中央和国家机关是党和国家治理体

系的中枢，权力集中、地位重要，既是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的“第一执行者”，又是各个

领域、系统的领导者，理应在树立“四个意

识”、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走在前列。但

是，在一些中央部委，已经暴露出的“灯下

黑”问题，可谓触目惊心，与其所处的重要

地位、担负的重要职能形成巨大反差，与

全面从严治党的形势趋势不在一个频道

上。从已查处的案例来看，有的领导干

部，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廉洁

纪律，长期与不法企业主、不法社会人员

不当交往，为对方利用其职务影响实施违

法行为、谋取巨额私利提供便利条件，其

亲属收受对方财物；有的领导干部被委以

重任，却阳奉阴违、肆意妄为，不仅欺骗中

央、妄议中央，且野心膨胀，公器私用，不

择手段为个人造势，品行恶劣、匿名诬告

他人，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两面派”行

径令人发指；有的领导干部目无党纪国

法，长期违规打高尔夫球，违规接受宴请，

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甘于被“围

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和相关企

业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且在党的十

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殷鉴不远，警

钟在耳，不可不察，不可不防。

自我感觉良好，看不到“灯下黑”

是最大的风险。“我们单位是清水衙门，

不具备权钱交易的条件”“本部门没有审

批权、执法权，因而没有寻租空间、廉

政风险”“忙得顾不上胡思乱想，忙得根

本没有腐败机会”……这些论调，是否

觉得很熟悉？在某些中央部委，在一些

党 员 干 部 那 里 ， 自 认 为 活 在 “ 世 外 桃

源”、搞腐败“无门无路”，还是颇有市

场的。事实是这样的吗？从查处的案例

和巡视发现的问题来看，“清水衙门水不

清”，并非极个别现象。

反腐败斗争，何以在压倒性态势已

经形成之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面从

严治党，何以取得卓著成效之后依然任

重道远？见微知著，窥斑见豹。有的党

组织，党建和业务“两张皮”问题还是

涛声依旧；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是

“说一套做一套”，不作为、不担当、不

报告；对出格、出边、出界的问题，过

去是不以为然，所以不提醒、不制止、不抵

制，现在明知其错，却不愿抓、不会抓、不

敢抓。有的党员干部，对全面从严治党、全

面依法治国的“滚滚向前”无感，在纪律、法

律学习上存在巨大“时差”，自我造就了常

人无法想象的“无畏”。

千万别把“灯下黑”视为别人家的“事

故”或“故事”。防止“灯下黑”，既要打醒那

些不收手不收敛的“装睡者”，更要唤醒自

我感觉良好的“沉睡者”。教育、管理、监

督，须有“严紧硬”的气象一新，切不可“宽

松软”一如既往。在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

任上，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把责任摆进去，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能春风化雨也能红脸

出汗，用活生生、火辣辣的身边事教育身

边人，该棒喝的时候棒喝，该打的手板真

打下去，方是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

中央部委要做全面从严治党的排头兵


